












工作日不足1个月的，按50%发放当月见习补贴。

月就业见习不足10个工作日的不予发放当月见习补贴，满10个

个工作日不足1个月的，按足月计算。

就业见习不足10个工作日的不予发放当月补贴的增额部分，满10

的实际就业见习月份补贴标准提高至2000元/人·月。留用当月

就业见习期满见习人员留用率达到50%的见习基地，留用人员

险费人数占该周期内就业见习期满人数的比例。

就业见习期满见习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

个考核期为1个自然年，各地也可结合实际确定),见习基地与

习人员的视同就业见习期满。留用率是指在1个考核期内(一般1

就业见习期满是指就业见习协议到期，见习基地提前留用见

习补贴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
内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报上一个月或上一个季度的见

见习基地应于每月15日前或每季度结束后15日第十七条

属16-24岁已登记失业青年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内部核

属毕业学年毕业生的，还须提供《学生证》复印件或学校证明；

议书。同时，属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，还须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；

(三)新增见习人员的，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就业见习协

印件；

(二)见习基地为见习人员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复

(附件3)和见习基地基本账户所在银行提供的补助发放凭证；

(一)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见习基本生活补助发放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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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其《就业创业证》信息。

(四)就业见习期满或就业见习期内提前离岗的见习人员，

理社会保险之日起停发见习补贴。

见习人员办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手续的，视为已就业，从办

妥善处理见习人员的基本生活补贴发放等相关事宜。见习基地为

发放的见习补贴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有权追回。见习基地须

违反相关规定或期满的当月停发。对于见习基地违反规定期间已

见习基地因违反相关规定或期满的，见习补贴从第十九条

指导管理费。

习人员基本生活补助、见习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和见习人员

账户，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见习补贴可用于支付见

习补贴申报材料后的1个月内将见习补贴核拨到见习基地的基本

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在受理见习基地见第十八条

核查。

件5)。留用人员社会保险缴费情况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内部

以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见习期满留用率达50%补贴申报表》(附

见习补贴的，还须提供与留用见习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，

(五)属就业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50%、申报2000元/人·月

须提交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见习终止证明》(附件4)。

第 五 章 其 他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第二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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